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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25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云维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77 

 

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暨关联交易预案二次问询函的公告 

 

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云维股份”）于 2017 年 7

月 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

关联交易预案的二次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7】0802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

相关内容如下： 

“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：  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

及一次问询函回复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。 

一、根据标的公司深装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公告，截至 

2017年 4月 30日,公司未在 2016年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年

度报告,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相关规定。

同时，由于深装总未能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 2016 年年度报告，深装总股

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深装总未能及时完成 2016 年

审计工作的具体原因；（2）深装总因未按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年

度报告面临的各类处罚、被终止挂牌风险等，是否可能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障碍。

请财务顾问、会计师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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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根据预案，标的公司深装总 2016 年 4 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挂牌。本次预案披露的 2014年、2015年财务数据与在其在股转系统已披露的财

务数据差异巨大。请公司披露具体的差异与产生差异的原因，并评估对本次重组

的影响。请财务顾问与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三、一次问询函回复中公司以“针对标的公司的核查工作量巨大，且目前中

介机构已收回的函证的回函率未达到审计预期，部分数据还未最终确认”为理由，

对大量问询问题未予回答，请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尽快核实相关数据，切实答复相

关问题。其中，根据预案已披露的财务数据和公司在手合同即可答复的问题，与

审计回函无关，请尽快予以回答，具体如下： 

1.根据预案，标的公司除在册员工外，还通过专业劳务分包公司使用具有专

业技能的施工人员进行装饰工程的施工作业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主要分包商基本

情况，包括是否具备相关资质，是否为关联方，及其提供服务的内容、金额等信

息；（2）公司对分包业务的具体质量控制措施，并就其中的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

进行充分提示。请财务顾问、律师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2.根据预案，标的公司完成了多项经典装饰工程；一次问询函回复中披露了

重大已完工项目和重大在建项目的有关情况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公司在这些

重大项目中承担的具体任务；（2）公司目前在手订单情况。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发

表意见。 

3.根据预案，标的公司的最近三年的净利润率分别为 5.88%、2.96%和 5.51%。

请补充披露：标的公司净利润率波动的原因，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对比情况，并

说明与行业基本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四、根据上市公司 2017 年 7 月 4 日的公告，“鉴于煤化集团《重整计划》

涉及以煤化集团持有的云维股份股票偿还债务事项，该事项将可能导致公司控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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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发生变化。煤化集团当前持有云维股份的股票数量为 516,493,816 股，占云

维股份总股本的 41.91%。经测算，《重整计划》执行完毕后，云南资本将因为获

得煤化集团用于偿债的云维股份股票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。”请公司补充披露：

上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变化是否会对本次交易造成影响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7 年 7月 10日之前，针对上述问题对预案做相应补充，书面

回复我部并进行披露，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。” 

公司将积极组织有关各方按照《问询函》的要求落实相关意见，尽快对本次

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。在相关回复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后，公司

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。公司指定信息披

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

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

后续公告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7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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